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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

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科恒股份 股票代码 30034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德辉 闫红娟

电话 0750-3863815 0750-3863815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滘头滘兴南路22号 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滘头滘兴南路22号

电子信箱 zqb@keheng.com.cn zqb@keheng.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99,199,510.60 1,128,068,248.74 -2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7,361,969.90 -60,846,131.53 -6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99,652,550.54 -89,377,815.38 -11.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169,996.66 -186,411,810.53 109.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34 -0.2208 -6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34 -0.2208 -60.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68.76% -26.18% -2,042.5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475,100,971.02 2,720,978,170.30 -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3,995,638.41 53,408,231.49 -182.3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64,07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珠海格力

金融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2.83% 63,000,000.00 0 不适用 0

万国江

境内自然

人

11.05% 30,497,175.00 0 质押 30,493,113.00

唐芬

境内自然

人

0.99% 2,721,077.00 2,032,058.00 质押 2,620,000.00

BAR-

CLAYS�

BA

NK�

PLC

境外法人 0.82% 2,261,229.00 0 不适用 0

万涛

境内自然

人

0.63% 1,740,595.00 0 不适用 0

孙国栋

境内自然

人

0.58% 1,605,000.00 0 不适用 0

卿前鹏

境内自然

人

0.58% 1,599,800.00 0 不适用 0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嘉实

中证稀土

产业交易

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国有法人 0.36% 984,800.00 0 不适用 0

高盛公司

有限责任

公司

境外法人 0.34% 939,766.00 0 不适用 0

吴建毅

境内自然

人

0.28% 769,900.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万国江与唐芬为配偶关系，万国江与万涛为兄弟关系；除上述情况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孙国栋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 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605,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1,605,000股；

股东卿前鹏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21,700股， 通过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1,578,100股，实际合计持有1,599,800股；

股东沈培英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0,200股， 通过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96,600股，实际合计持有706,8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报告期内公司与北京石墨烯研究院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双方围绕各自战略优势资源，在新型设备联合开发、先进材料应用场

景与市场化拓展共建、深化团队交互与人才合作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战略合作关系，争取形成产品及技术领先型产业化能力，在新能源电池

及设备、低空经济、海洋牧场、半导体器件、光电显示等更多应用场景落地。

2、报告期内公司与北京纯锂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围绕“材料-装备-研发-产线” 构建全链条战略合作关系，尤其是

在全固态锂离子电池生产设备(含定制化设备)、全固态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全固态电池储能市场推广等多场景战略合作。 本次合作充分发挥双方优势，能

力互补，提高竞争力，共同进行市场开拓。

3、为缓解资金压力，推动战略落地，公司积极筹划科恒股份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计划，定增预案已分别于2025年1月23日经第六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于2025年3月28日经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并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

网站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截至本报告披

露日，该事项尚在进行中。

4、2025年4月11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格力金投的《关于股权结构拟变动调整的通知》，公司实际控制人珠海市国资委下发《关于组建珠海科技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的通知》(珠国资【2025】50号)，根据《珠海市2025年市属国有企业专业化整合方案》要求,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与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将

共同组建珠海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珠海科技集团” )，格力集团将持有的部分股权和资产(含格力金投100%股权)对珠海科技集团进行

注资。 本次组建完成后，珠海科技集团将成为格力金投的股东。 格力金投仍为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市国资委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

人未发生变化。

证券代码：

300340

证券简称：科恒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91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了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促进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其职责范围内充分行使权利、履行职责，保障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权益，公司拟为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后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监高责任险方案

1、投保人：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被保险人：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具体以最终签订的保险合同为准)

3、赔偿限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具体以最终签订的保险合同为准)

4、保险费用：不超过人民币30万元/年（具体以最终签订的保险合同为准）

5、保险期限：12个月/期（保险合同期满时或期满前可续保或重新投保）

为提高决策效率，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在上述方案框架内授权公司管理层及其授权代表办理购买责任险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其他责任

人员、确定保险金额、保险费及其他保险条款、选择及聘任保险经纪公司或其他中介、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及处理与投保相关的其他事项等），以及在今后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保险合同期满时或期满之前办理与续保或重新投保等相关事宜。

二、审议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

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全体成员均回避表决，该议案将直接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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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于2025年9月15日14:30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

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一15:00。

5、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6、会议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8日（星期一）

7、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25年9月8日（星期一）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通过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式样详见附

件二）。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滘头滘兴南路22号科恒股份3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名称及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以外的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2.00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

2、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3、本次提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表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提案：关联股东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提案1.00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唐芬女士、黄英强先生、范江先生及丁雪梅

女士对提案2.00回避表决

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上述提案将对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本次股东大会现场登记时间为2025年9月12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异地股东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须在2025年9

月12日17:00之前送达或传真到公司。

2、登记地点：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滘头滘兴南路22号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如通过信函方式登记，信封上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

样。

3、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登记。 法人股东应有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

委托书（附件二）、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出席人员应当携带上述文件的原件参加股东大会；

（2）个人股东登记。 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附件二）、委

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出席人员应当携带上述文件的原件参加股东大会；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并仔细填写《参会股东登记表》（附件一），以便登记确认；

（4）注意事项：本次会议不接受电话登记。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4、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闫红娟、段本利

联系电话：0750-3863815� � � �传 真：0750-3863818

电子邮箱：zqb@keheng.com.cn

（2）参会费用情况

出席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

三）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附件一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登记表

姓名/名称

身份证号码/

营业执照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编

是否本人参会 备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女士/先生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

大会结束之时止。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以外的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2.00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如下：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 下面的方框中打“√” 为准，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多项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

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多项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委托人名称或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受托人名称或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人签名：

备注：

1、累积投票提案，请在相应位置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票数；非累积投票提案，请根据投票指示在“同意”“反对”“弃权”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2、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三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350340” ，投票简称：“科恒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

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

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股东大会召开当日）9:15-�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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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5年8月18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于2025年8月27日

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陈恩先生召集和主持，应出席董事（含独立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全体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5

年半年度的经营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审议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因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结合2024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公司和全资子公司2025年度生产经营情况进行分析后，对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

审议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董事陈恩先生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及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3、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促进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其职责范围内充分行使权利、履行职责，保障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公司拟为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 该责任险赔偿限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保费不超过人民币30万

元。

审议结果：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9票回避。 全体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全体委员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为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公告》。

4、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25年9月15日14点30分在江门市江海区滘头滘兴南路22号公司会议室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对本次经董事会审议后尚需提交股

东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

审议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七次会议决议；

3、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4、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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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8月18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全体监事，于2025年8月27日

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监事会由监事会主席伍艳秋女士召集和主持，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

务代表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

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系实际生产经营需要，遵循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监事伍艳秋女士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3、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促进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其职责范围内充分行使权利、履行职责，保障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公司拟为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 该责任险赔偿限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保费不超过人民币30万

元。

表决结果：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3票回避。 全体监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为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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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因日常生产经营需要，预计2025年度与关联方珠海格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格力供应链” ）、广东科明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明昊” ）、珠海格创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创产发” ）、珠海格力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力物业” ）、珠海格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金新能源” ）、珠海横琴金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琴金投” ）

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公司结合2024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公司和全资子公司2025年度生产经营情况进行分析后，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与前述

关联方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

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本

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及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

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2025年度预计金

额

截至2025年8月25

日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额

向关联方采购商

品

格力供应链

采购设备、材

料

参照市场公允价格双方协商确

定

70,000.00 36,664.23 45,215.27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科明昊 采购服务

参照市场公允价格双方协商确

定

80.00 29.15 24.43

向关联方出租房

屋

科明昊 房屋租赁

参照市场公允价格双方协商确

定

20.00 2.06 17.14

向关联方承租房

屋

格创产发 房屋租赁

参照市场公允价格双方协商确

定

2,700.00 1,650.00 2,475.00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格力物业 物业服务

参照市场公允价格双方协商确

定

95.00 58.57 /

向关联方采购商

品

格金新能源 采购用电

参照市场公允价格双方协商确

定

180.00 77.85 29.92

关联人为公司及

公司子公司提供

保理服务

横琴金投

提供保理服

务

参照市场公允价格双方协商确

定

10,000.00 3,628.20 21,200.63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珠海格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珠海格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文涛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7年8月10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小林商都街6号403室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合成材料销售；铸造用造型材料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建筑

装饰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电线、电缆经营；五金产品零售；照明器具销售；日用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供应链

管理服务；润滑油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钻采专用

设备销售；特种设备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食品添加剂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矿山机械销售；农副产品销售；

初级农产品收购；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泵及真空设备销售；非电力家用器具销售；水上

运输设备零配件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管道运输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光缆

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砌块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光纤销售；防腐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电气设

备销售；保温材料销售；办公设备销售；风机、风扇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

品）;电子产品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

营；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成品油批发（限危险化学品）；成品油零售（限危险化学品）；成品油零售（不含

危险化学品）；有毒化学品进出口；原油批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格力供应链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孙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7.2.3条规定，格力供应链为公司

的关联法人。

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6,141.15 148,817.34

负债总额 132,035.38 125,539.90

净资产 24,105.77 23,277.44

项目 2025年1-6月(未经审计) 2024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79,412.91 241,686.17

利润总额 1,119.30 2,436.81

净利润 828.32 1,819.54

2、广东科明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广东科明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柏均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8年2月8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江门市江海区江南滘兴南路22号2幢4楼402

经营范围

环保技术研究、开发、推广;环保设施设计、投资、建设、运营;环保设备、材料及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开发、生产、销售、

咨询服务;嵌入式软件系统、计算机监控软件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安装及技术咨询服务;环境监测系统集成;环

境影响评价、竣工环保验收调查、清洁生产技术咨询、环保技术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间接持有科明昊40%股份，科明昊系公司投资的参股公司暨联营企业，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一一关联方披露》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基于

实质重于形式及审慎原则，公司与科明昊之间的业务往来构成关联交易，科明昊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60.56 863.93

负债总额 815.23 765.30

净资产 45.32 98.62

项目 2025年1-6月(未经审计) 2024年1-12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50.54 171.66

利润总额 -53.30 28.90

净利润 -53.30 28.90

3、珠海格创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珠海格创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龙鑫

注册资本 21,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22年6月17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3000号2601办公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出版物零售；烟草制品零售；互联网上网服务；餐饮服务；小餐饮；职业中介活动；住宿服务；发电业

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

物）；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住房租赁；房地产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集贸市场管理服务；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代理销售；广告设计、代理；广

告制作；广告发布；市场营销策划；咨询策划服务；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品牌管理；酒店管理；

停车场服务；日用品批发；日用品销售；日用产品修理；日用百货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

除外）；办公用品销售；日用家电零售；家用电器销售；日用电器修理；服装服饰零售；缝纫修补服务；鞋和皮革修

理；箱包修理服务；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自动售货机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钟表销售；商业、饮食、服务专

用设备制造；畜牧渔业饲料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珠宝首饰零售；电子产品销售；乐器零配件销售；乐器

零售；乐器维修、调试；音响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合成材料销售；照明器具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

可的商品）；销售代理；体育场地设施经营（不含高危险性体育运动）；组织体育表演活动；体育竞赛组织；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柜台、摊位出租；打字复印；

票务代理服务；旅客票务代理；餐饮管理；化妆品零售；化妆品批发；美发饰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卫生用

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园区管理

服务；房地产经纪；科技中介服务；创业空间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商务代理代办

服务；商务秘书服务；平面设计；专业设计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发电技术服务；储能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节能管理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

光伏发电设备租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集中式快速充电站；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

发；风力发电技术服务；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外卖递送服务；食

品进出口；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格创产发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7.2.3条规定，格创产发为公司的关

联法人。

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37,476.65 348,464.03

负债总额 468,224.11 374,683.50

净资产 -30,747.46 -26,219.47

项目 2025年1-6月(未经审计) 2024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221.87 21,824.13

利润总额 -4,527.99 -21,534.73

净利润 -4,527.99 -22,810.68

4、珠海格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珠海格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甘锦鸿

注册资本 500万元

成立日期 1993年1月18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珠海市香洲区梅界路1323号1单元6层604-606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物业管理；园区管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机械设备租赁；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

售；日用百货销售；房地产咨询；房地产经纪；水果种植；食用农产品零售；食用农产品批发；水产品零售；水产品

批发；牲畜销售；建筑物清洁服务；酒店管理；停车场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餐饮服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家禽饲养；牲畜饲养；水产养殖；

电影放映；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住宿服务；劳务派遣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格力物业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7.2.3条规定，格力物业

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507.90 6,719.35

负债总额 4,174.15 4,485.49

净资产 2,333.75 2,233.86

项目 2025年1-6月(未经审计) 2024年1-12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665.47 11,937.22

利润总额 148.69 543.89

净利润 99.89 370.18

5、珠海格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珠海格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涛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22年11月30日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珠海市香洲区福田路18号1栋1层103-082室（集中办公区）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发电技术服

务；储能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节能管理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

备租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集中式快速充电站；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风力发

电技术服务；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

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格金新能源为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7.2.3条规定，格金新能源为

公司的关联法人。

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6,975.78 162,676.03

负债总额 42,376.2 38,928.12

净资产 124,599.58 123,747.91

项目 2025年1-6月(未经审计) 2024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40,023.73 38,393.13

利润总额 1,505.19 2,559.32

净利润 1,416.78 2,293.09

6、珠海横琴金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珠海横琴金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郭凯皓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9年3月19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3000号2805办公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商业保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横琴金投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孙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7.2.3条规定，横琴金投为公司的关

联法人。

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733,577.86 529,444.54

负债总额 631,489.53 461,920.38

净资产 102,088.33 67,524.16

项目 2025年1-6月(未经审计) 2024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610.96 25,765.24

利润总额 6,151.92 7,868.68

净利润 4,564.16 5,900.46

（二）履约能力分析

格力供应链、科明昊、格创产发、格力物业、格金新能源、横琴金投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均具备良好的信用状况和履约能力。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采购商品、采购服务、房屋租赁、接受关联方保理服务。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需要，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英德市科恒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德科恒” ）、珠海科恒新能源

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科恒” ）、珠海市科恒浩能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浩能” ）、深圳市浩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浩能” ）

同关联方格力供应链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约定格力供应链共给予公司、英德科恒、珠海科恒、珠海浩能和深圳浩能原料采购业务额度人民币6.5亿元，该

额度为可循环使用额度。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3日披露的《关于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5）。

（2）为满足公司子公司珠海浩能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珠海浩能与珠海格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力建工” ）签订了《格创·云谷南区厂房

及配套项目定制暨租赁合同》，租赁格力建工投资建设的格创·云谷南区厂房及配套项目用于研发、办公、生产和员工宿舍，租赁期限自定制物业交付之日起

持续租赁不低于10年。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17日披露的

《关于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9）；2023年8月3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格创·云谷南区厂房及

配套项目定制暨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珠海浩能与格力建工签订《关于〈格创·云谷南区厂房及配套项目定制暨租赁合同〉之补

充协议》，约定在《格创·云谷南区厂房及配套项目定制暨租赁合同》基础上为定制物业增加配套的厂务工程设备及回购事宜，涉及的交易金额预估为2450

万元，具体以实际发生金额为准，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31日披露的《关于签署〈格创·云谷南区厂房及配套项目定制暨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9）；为提高定制厂房建成后项目运营的专业化水平，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珠海浩能、格力建工及珠海格创新空间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创新空间” ）签署了《格创·云谷南区厂房及配套项目定制暨租赁合同之补充协

议》及《格创·云谷南区厂房及配套项目定制暨租赁合同之补充协议二》。 格力建工指定格创新空间作为定制厂房及配套项目的整体运营方，格力建工作为

出租人的权利由格创新空间承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披露的《关于租赁厂房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

（3）因生产经营需要，公司与科明昊签订了《锂电废气治理工程合同》，由科明昊完成相关工程的安装调试，合同金额为59.20万元。 科明昊与公司签订

了《入驻服务合同》，公司将指定场地出租给科明昊用于办公、研发和测试，租期为一年。

（4）为满足子公司珠海浩能生产经营需要，珠海浩能同格力物业签订了《保洁及保安服务合同》，由格力物业提供保安保洁服务，具体费用按实际上岗

人员计算，服务期限为一年。

（5）公司子公司珠海浩能同格金新能源签订了《格创·云谷南区分布式光伏电站能源管理协议》，珠海浩能将光伏场地提供给格金新能源用于投资、建

设、安装、运营分布式光伏发电设备，并优先使用该发电设备所发电能并按约定结算电价。 电价结算方式如下：大工业用电电价=珠海浩能用电电价*75%；居

民合表用电电价=珠海浩能用电电价*90%。

（6）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速资金周转，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公司及子公司与横琴金投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保理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额

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年。在有效期内上述额度可循环使用，具体保理业务期限以单项保理合同约定期限为准。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

12月13日披露的《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7）。

（7）除去已签署的相关协议之外，2025年度预计关联交易事项额度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与相关关

联方签署具体的交易合同或协议。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业务，是公司的市场选择行为。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实现关联方之间的资源优势互补，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

需要，保证公司经营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关联交易遵循平等互利原则，通过公允、合理协商的方式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此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是公司发展和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正常交易，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定价政策及依据公允，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审计委员会委员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意见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日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所需，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董事会审议意见

公司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交易价格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

司不会因上述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四）监事会审议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系实际生产经营需要，遵循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预计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召开了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相关关联交易不存在严重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持

续督导机构对科恒股份预计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7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汇科 股票代码 30056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汇金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佳星 李佳星

电话 0756-3236673 0756-3236673-667

办公地址 珠海市高新区鼎兴路199号1栋9-15层 珠海市高新区鼎兴路199号1栋9-15层

电子信箱 investor@sgsg.cc investor@sgsg.cc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8,248,894.95 45,735,953.89 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56,109.21 -3,296,986.37 210.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3,263,511.90 -3,490,754.44 193.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917,584.55 -4,331,648.01 -244.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11 -0.0100 211.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11 -0.0100 211.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0% -0.52% 1.1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628,103,292.01 643,292,554.20 -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02,056,625.82 609,884,294.04 -1.2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5,34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陈喆 境内自然人 35.37% 116,043,803 87,032,852 不适用 0

马铮 境内自然人 18.50% 60,715,477 0 不适用 0

珠海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8% 9,108,274 0 不适用 0

侯霞 境内自然人 1.01% 3,300,000 0 不适用 0

高盛国际－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81% 2,672,462 0 不适用 0

MORGAN� STANLEY� &� CO. �

INTERNATIONAL�PLC.

境外法人 0.65% 2,143,691 0 不适用 0

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

境外法人 0.62% 2,027,955 0 不适用 0

UBS�AG 境外法人 0.57% 1,871,024 0 不适用 0

J.�P.�Morgan�Securities�PLC－

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49% 1,612,267 0 不适用 0

朱淑芬 境内自然人 0.36% 1,192,83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陈喆女士持有珠海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65.13%的

股份，为珠海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关于变更独立董事的事项

报告期内， 公司独立董事田联房先生因任期届满原因已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相关职

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公司于2025年3月31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苏秉华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并担任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五届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委员、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关于变更公司独立董事的公告》

（2025-017）。

（二）关于公司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其他风险警示的事项

公司2024年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根据现行《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0.3.1条第（一）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如公司 2025�

年度出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0.3.11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将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致同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的《珠海汇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现行《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9.4条第（四）项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由于公司同时触及对股

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9.2条的规定，公司同时存在退市风

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在公司股票简称前冠以“*ST”字样,股票简称由“汇金科技”变更为“*ST汇科” 。 公司股票自2025年4

月24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其他风险警示”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

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三）关于公司控制权变更的事项

公司于2023年2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签署股份

转让协议、保证金协议、表决权放弃承诺函、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控制权变更及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3-006）《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公告，淄博高新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国投” ）拟分两次受让陈喆女士、马

铮先生、珠海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信投资” ）合计持有的公司65,621,595股普通股股份，占当时本公司总股本的

20%，同时，自第一次股份转让的标的股份过户至淄博国投名下之日起至淄博国投认购的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登记至淄博国投名

下之日或第二次股份转让的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淄博国投名下之日的孰晚之日止的期间内，陈喆女士、马铮先生不可撤销的放弃其持

有的剩余公司全部股份对应的表决权。 自第一次股份转让的标的股份过户至淄博国投名下之日起， 公司的控股股东将变更为淄博国

投。 此外， 淄博国投拟认购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46,337,646股普通股股票。 具体内容及后续进展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保证金协议、表决权放弃承诺

函、 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控制权变更及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06）《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关于公司控制权变更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获得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金融局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0）《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一〉暨控制权变更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3-045）《关于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2024-004、2024-016、

2024-036、2024-037、2024-039、2024-054、2024-058、2024-063、2024-068、2025-001、2025-003、2025-007、2025-018、

2025-036、2025-040、2025-042、2025-045、2025-047、2025-049）等相关公告。

2023年6月14日，淄博国投已按照《补充协议》约定完成了第一次股份转让第一笔转让价款第二期的支付。

2023年6月16日， 公司协助交易双方提交了股份协议转让业务申请， 并于2023�年6月19日收到上述业务申请补正材料的反馈意

见。 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变动的监督管理由省级以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负

责。省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报经省级人民政府同意，可以将地市级以下有关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变动的监督管理交由地市级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机构负责” ，本次股权变动尚需提供有权审批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批准文件。

2025年7月24日，公司收到陈喆女士、马铮先生、瑞信投资的《告知函》及《淄博高新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关于“〈股份转让协

议〉的解除函”的回函》（以下简称《解除函的回函》）。 陈喆女士、马铮先生、瑞信投资已向淄博国投送达《解除函》，提出解除双方签

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及相关文件。 淄博国投回函表示解除函并不产生解除《股份转让协议》等协议的效力，后续根据国资监管部门出

具的批复内容确定合同是履行还是解除。 陈喆女士、马铮先生、瑞信投资已告知公司，除非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其解除行为无

效，否则其将坚持《解除函》的立场。

2025年8月13日，公司收到淄博国投提供的由淄博市财政局于2025年8月12日出具的《关于淄博高新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收购

珠海汇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事项的批复》，不同意淄博国投收购和定增认购公司股份。

2025年8月21日，公司收到淄博国投的《关于“〈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的解除函》以及陈喆女士、马铮先生、瑞信投资的

《告知函》，公司本次控制权变更相关事项终止，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控制权变更相关事项终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0）。

（四）关于终止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

公司于2023年2月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本次定向发行相关的议案。公司尚未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议案。2025年8月21日，公

司收到淄博国投的《关于“〈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解除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控制权变更相关事项终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0）。 2025年8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

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同意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

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终止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5）。

（五）受到行政监管措施及处罚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及相关人员因相关违规行为被广东证监局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2025年7月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062025011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

案。 2025年8月8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广东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对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2025年8月22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广东证监局发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15�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广东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关于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48）、《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1）。

（六）关于收购南京壹证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事项

公司于2025年8月1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收购南京壹证通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51%股权的议案》。经审议，同意公司与南京壹证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及其股东马圣东、南京圣瑞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南京科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扬子区块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金雨茂物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智

慧证联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南京扬子赛客数字科技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蒋国胜、南京市圣证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签署《珠海汇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南京壹证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之协议书》。同意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壹证通51%股权，

同意最终交易价格以公司聘请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值为基础， 由交易各方参照评估价值协商确定的价格

为2,907.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收购南京壹证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乐通股份 股票代码 00231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蒙 杨婉秋

办公地址

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发路265号办公楼3

楼

珠海市高新区唐家湾镇金发路265号办公楼3

楼

电话 0756-3383338、6887888 0756-3383338、6887888

电子信箱 lt@letongink.com lt@letongink.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1,604,113.01 200,008,779.25 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39,000.11 -17,114,965.51 82.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3,505,628.68 -17,176,624.71 79.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577,309.19 1,728,606.99 338.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9 -0.086 77.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9 -0.086 77.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1% -24.06% 21.8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591,366,926.08 575,731,474.93 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8,848,834.39 177,197,029.90 0.9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45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82% 51,999,959 0 质押 51,990,000

深圳市优悦美晟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2% 9,472,510 9,472,510 质押 9,470,000

徐海仙 境内自然人 2.20% 4,609,714 0 不适用 0

张学艳 境内自然人 1.51% 3,168,903 0 不适用 0

韩秀琴 境内自然人 1.36% 2,850,500 0 不适用 0

段学东 境内自然人 1.21% 2,534,302 0 不适用 0

于清水 境内自然人 1.08% 2,269,500 0 不适用 0

陈晓军 境内自然人 1.07% 2,250,000 0 不适用 0

董芳 境内自然人 1.07% 2,244,148 0 不适用 0

杭州训机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训机星

辰一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02% 2,130,2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10名股东中，控股股东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深圳市优悦美晟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属于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大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优悦美晟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与其他8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2、前10名的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张学艳共持有公司股份3,168,903股，其中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28,300股；韩秀琴共持有公司股份2,850,500股，其中通过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444,300股； 段学东共持有公司股份2,534,

302股，其中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308,602股；于清

水共持有公司股份2,269,500股，其中通过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1,100,000股；陈晓军共持有公司股份2,250,000股，其中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000,000股；杭州训机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训机星辰一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持有公司股份2,130,200股，其中通过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130,200股；金茶信共持有公司股份2,014,700股，其中通过国

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014,7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轩翔思悦股权投资款项事宜

公司于2015年4月30日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轩翔思悅” ）的股东樟树市拓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拓美投资” ）及樟树市云昊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云昊投资” ）、崔佳、肖诗强签署《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

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投资协议” ），公司以现金27,300万元人民币收购轩翔思悅75%股权，轩翔思悦

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6年7月25日，公司与轩翔思悅的少数股东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再次签订《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以现金9,100万元人民币收购轩翔思悅25%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

司直接持有轩翔思悦100%的股权，轩翔思悦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018年12月14日，公司与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签订《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补

充协议之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 ），协议约定公司需于2019年4月30日前完成全部款项支付（含剩余股权投资款及利息）。

2019年2月26日，公司与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同意拓美投资将其在《补充协议二》项下的全部

债权的70%转让给崔佳，30%转让给肖诗强；云昊投资将其在《补充协议二》项下的全部债权的70%转让给崔佳，30%转让给肖诗强，以

明确公司与交易各方的债权债务关系，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 2019年4月25日，公司与上述各方签订《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

公司资产重组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之三》（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三” ），协议约定公司需于2020年4月30日前完成全部款项支付（含

剩余股权投资款及利息）。

2020年4月23日，公司与拓美投资、云昊投资、崔佳、肖诗强进行友好协商后，各方签订《关于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资产

重组的投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之四》（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四” ），协议约定未支付的股权收购款及利息、付款时限延期至2020年7月31

日。

后公司未能于协议到期日支付相关本金及利息，分别于2020年8月11日、2020年12月3日、2021年8月30日、2022年6月1日、2022年

11月3日、2023年3月7日、2024年4月25日与崔佳、肖诗强签订了《还款延期协议》、《还款延期协议之二》、《还款延期协议之三》、《还

款延期协议之四》、《还款延期协议之五》、《还款延期协议之六》、《还款延期协议之七》，具体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

告（公告编号：2020-045；2020-082；2021-061；2022-034；2022-074；2023-015；2024-033）。

因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偿还了对崔佳、肖诗强的部分债务，经各方充分友好协商后，签署了《债权债务确认及

还款协议》，各方同意未支付的股权收购款按照年利率3.85%，于2024年10月31日起计息，并于2025年12月31日前支付全部本金及利

息。 具体内容可见公司于2025年1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签订〈债权债务确认及还款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08）。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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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5年8月15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

并于2025年8月26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际参加审议及表决的董事7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周宇

斌召集及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及《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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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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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科 公告编号：

2025-067

珠海汇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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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